
 

标段编号：  2403-440307-04-01-832859001001 

 

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
文件

 

标段名称： 南湾街道丹平社区丹平路440号西侧挡墙等5处地质灾害和

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

 

投标文件内容： 资信标文件 

 

投标人： 深圳市品尚工程有限公司 

 

日期： 2025年03月06日 



资信标要求一览表（如有）  

序号 资信要素名称 有关要求或说明 

1 企业业绩 

提供近 5 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人自认

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已完工类似工程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治理工程业绩，

不超过 5 项，并提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5 项计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

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现工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建设规模、合同价、单位名称、

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

业绩。 （按“第三章 附件 1”格式要求提供） 

2 项目经理业绩 

提供近 5 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人自认

为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经理已完工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治理工程业绩，

不超过 2 项，并提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供资料前 2 项计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

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现工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建设规模、合同价、单位名称、

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

业绩。 （按“第三章 附件 2”格式要求提供） 

3 履约评价 

投标人提供近 3 年（从截标之日起倒算）施工类履约情况；（不超过 3项，若超过

3 项，招标人仅对前 3 项履约进行复核及统计）。 证明材料：履约证明等扫描件，

以履约证明上载明的时间为准。一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 1 项。若未附证明材料

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材料前后不一致，招标人有可能做出

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。（按“ 第三章 附件 3”格式要求提供） 

4 其他 
投标人出具近三年《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书》。 （按“第三章 附件 4”格式要求

提供） 

   
备注：资信要素不进行评审，真实性通过公示予以监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1、企业业绩 

附件 1： 企业业绩 

投标人：深圳市品尚工程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名称：布吉街道龙岭学校后侧挡墙，合同价：1034.256669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4.12.5； 

2、工程名称：吉华街道华美农场西南侧棚房后山体边坡治理工程，合同价：907.049659 万元，竣工

验收时间：2024.7.17； 

3、工程名称：园山街道大康社区环山路 1 号后边坡等 3 处危险边坡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，合同价：

359.536224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4.8.6； 

4、工程名称：2022 年坂田街道 6 处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，合同价：362.439703 万元，竣工

验收时间：2024.8.6； 

5、工程名称：园山街道怀亲堂烈士墓后侧边坡等 3 处危险边坡治理工程，合同价：223.487928 万元，

竣工验收时间：2024.10.10。 

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本表不可扩展，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5 项。（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） 

2、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；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，将不予认可。 

3、提供近 5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人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

已完工类似工程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治理工程业绩，不超过 5 项，并提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

供资料前 5项计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现工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建设规模、合同

价、单位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 

 

 



1.1、布吉街道龙岭学校后侧挡墙 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

1.2、吉华街道华美农场西南侧棚房后山体边坡治理工程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
1.3、园山街道大康社区环山路 1 号后边坡等 3 处危险边坡和地质灾害

治理工程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

1.4、2022 年坂田街道 6 处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

1.5、园山街道怀亲堂烈士墓后侧边坡等 3 处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 



2、项目经理业绩 

附件 2： 项目经理业绩 

投标人：深圳市品尚工程有限公司 

1、工程名称：园山街道大康社区环山路 1 号后边坡等 3 处危险边坡和地质灾害治理工程，合同价：

359.536224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2024.8.6； 

2、工程名称：XXX，合同价：XX 万元，竣工验收时间：XX.XX.XX； 

 

填表说明： 

1、本表不可扩展，投标人填报的业绩最多为 2 项。（所提供表格无需加盖公章） 

2、按本表所填报的顺序随表提供证明资料原件扫描件；提供证明材料不齐全或模糊不清，将不予认可。 

3、提供近 5年内（计算时间从截标之日起倒推，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）投标人自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

项目经理已完工施工业绩（地质灾害或危险边坡治理工程业绩，不超过 2 项，并提供目录，超过部分按提

供资料前 2项计取），证明材料为施工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（应体现工程名称、项目概况、建设规模、合同

价、单位名称、合同签订时间等、竣工验收报告）；竣工验收报告未体现时间的，则不予统计此项业绩。 

 

 



2.1、园山街道大康社区环山路 1 号后边坡等 3 处危险边坡和地质灾害

治理工程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 

 

 



3、履约评价 

附件 3：企业近 3年履约评价情况一览表 

企业近 3 年施工类履约评价情况一览表 

投标人：深圳市品尚工程有限公司 

序号 工程名称 履约评价等级 履约时间 备注 

1 
2022 年坂田街道 6 处地质灾

害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
优秀 2024-9-29  

2 
布吉高级中学学生宿舍 C 栋

安全整治工程 
优秀 2023-10-18  

3 
龙岗公安分局荷谷美苑备勤

用房改造工程 
优秀 2024-2-8  

注：提供相关履约证明。投标人提供近 3年（从截标之日起倒算）施工类履约情况；（不超过 3项，若

超过 3 项，招标人仅对前 3 项履约进行复核及统计）。 证明材料：履约证明等扫描件，以履约证明上载明

的时间为准。一个项目的履约评价只计 1 项。若未附证明材料或证明材料中未能清晰体现关键信息或证明

材料前后不一致，招标人有可能做出对投标人不利的判断。 

 



3.1、2022 年坂田街道 6 处地质灾害和危险边坡治理工程 

 

 



3.2、布吉高级中学学生宿舍 C 栋安全整治工程 

 

 



3.3、龙岗公安分局荷谷美苑备勤用房改造工程 

 

 

 

 

 



4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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